
霍邱县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绩效自评

项目清单

1.霍邱县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县各类公务接待费用项目

自评

2.霍邱县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县各类大型会议费用项目

自评

3.霍邱县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县政务中心大楼、县委人

大综合楼水电费项目自评

4.霍邱县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县政务中心互联网网络费、

IMS 通讯费项目自评

5.霍邱县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县政务中心、县委人大综

合楼垃圾清运费项目自评

6.霍邱县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县政府交流干部宿舍楼日

常公用经费项目自评

7.霍邱县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县公车管理服务中心司勤

人员经费及公车运行维护费项目自评

8.霍邱县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县政府综合服务管理经费

项目自评

9.霍邱县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公务用车购置经费项目自

评



10.霍邱县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政务中心大楼、县委人大

综合楼物业管理费项目自评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2016 年公车改革时，全县核编保留应急公务用车 108 辆，

用于保障全县党政机关的公务出行。现实际运行车辆 98 辆

（含实物保障车辆和乡镇、开发区固定使用车辆），空编 10

辆。其中使用年限达到 8 年及以上的车辆 53 辆，占全部运

行车辆总数的 54%。该类车辆行驶年限较长，车辆状况差，

维修费用高，无法满足长途跨区域公务出行，且存在安全隐

患。同时，随着当前公务出行频次日益增多，且现有车辆数

量较少、车型单一，已无法满足当前日常公务出行保障，用车

矛盾较为突出。

按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中办发[2017]71

号）和《安徽省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实施办法》（皖办发

[2018]29 号）规定，“公务用车使用年限超过 8 年的可以更

新，报同级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同意后统一购置 ”。根据《六

安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霍邱县公务用车制度

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六车改[2016]4 号）第四条：财政

部门在车辆编制内，根据工作需要安排车辆购置经费。为进

一步巩固公车改革成果，缓解用车紧张，满足各级公务出行

安全高效的需求，申请分期分批对符合更新条件的到龄公务

用车进行更新。结合我县实际，2022 年共申请预算资金 260

万元，执行率 100%，共计更新公务用车共计 19 辆（包括燃

油车、新能源汽车）。

（二）项目绩效目标。

总体目标：按规定更新购置公务用车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绩效评价目的。绩效评价秉承科学规范、公平公正、分

级分类、绩效相关等原则，按照项目立项、预算管理、项目

实施的分析路径，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总结

经验做法，切实提升财政资金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精细

化水平，为今后类似项目实施、管理提供经验。

2.绩效评价对象。公务用车购置，预算资金 260 万元

3.绩效评价范围。评价范围主要包括项目决 策情况、项

目过程情况、项目产出情况、项目效益情况等方面.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评

价方法、评价标准等。

1. 评价原则

对于“项目”的绩效评价，根据绩效评价的基本原则，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坚持综合绩效评价的原则，

坚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原则，坚持绩效评价与项目支出

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坚持绩效评价贯穿于事前、事中、事后

的原则，以专业的指标分析，对项目做出有理可循，有据可

依的评价和建议

2.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公务用车购置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044]霍邱县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实施单位 霍邱县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60.00

其中：财政拨款 26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目

标

按规定购置公务用车

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新购置公务用车数量 ≥10 辆

质量指标
采购公车质量合格率 100%

采购完成率 ≥90%

时效指标
车辆注册登记时效 30 天

采购完成时间 12 月底之前

成本指标 公车采购成本 ≤18 万元/车 ，总成本≤260 万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通过绩效评价有效提高财政资金的经

济效益
有效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日常确保党政机关用车 长期保障

营造霍邱良好服务形象 有效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倡行节约，保护环境 倡行节约，保护环境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按照规定用车标准及时派车 ≥5年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依据制定的符合更新条件车辆信息统计表和拨付的购

车费（含车购税），自查全年共购置的车辆数、购车费用（含

车购税）、用户满意度等情况，根据相关分值，确定此项工

作的绩效评分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满

意

度

指

标

满意度指标

领导日常公务出行满意度 ≥90%

各项运行保障满意度 ≥9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公务用车购置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044]霍邱县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实施单位 霍邱县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60.00

其中：财政拨款 26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目

标

按规定购置公务用车

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数量指标 新购置公务用车数量 ≥10 辆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可附表进行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该项目立项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及交

通管理大 队部门职责。项目有明确、齐全的项目申报依据、

申报文本、批复 文件。项目单位设立了项目总体目标和阶

段性目标，绩效目标明确、合理，且与项目单位职责密切相

关。

（二）项目过程情况。

出

指

标

质量指标
采购公车质量合格率 100%

采购完成率 ≥90%

时效指标
车辆注册登记时效 30 天

采购完成时间 12 月底之前

成本指标 公车采购成本 ≤18 万元/车 ，总成本≤260 万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通过绩效评价有效提高财政资金的经

济效益
有效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日常确保党政机关用车 长期保障

营造霍邱良好服务形象 有效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倡行节约，保护环境 倡行节约，保护环境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按照规定用车标准及时派车 ≥5年

满

意

度

指

标

满意度指标

领导日常公务出行满意度 ≥90%

各项运行保障满意度 ≥90%



2022 年公务用车购置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报告管理

制度健全，资金监管与使用符合相关财务管理制度。项目资

金支付手续完备，会计科目设置与预算明细一致。资金使用

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

程序和手续，项目资金及时公示并进行绩效自评。项目资金

落实到位率和及时率 均为 100%

（三）项目产出情况。

1.产出质量方面：项目采购车辆质量合格且符合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有合格的验收报告。

2.产出数量方面：项目共采购公务用车 19 辆，包括 11

辆燃油车，8 辆新能源汽车

3.产出成本方面：项目资金已全部执行

4.产出时效方面：车辆购买，支付、提车、验车等环节

均符合绩效目标设定，保证了公务车辆及时投入使用。

（四）项目效益情况。

1.经济效益方面：通过绩效评价有效提高财政资金的经

济效益

2.社会效益方面：项目所购置的车辆能够保障日常执勤、

执法使用，质量合格，确保乘车人及其他行人交通安全，具

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3.生态效益方面：采购部分新能源汽车，提高新能源汽

车使用率

4.可持续影响方面：项目所购置车辆验收合格，能保障

正常车辆使用年限。



5.满意度方面：通过对车辆使用办公人员询问，满意度

达到 90%以上。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财务方面：各项单据完整，账目清晰透明，积极开展绩

效自评，利于财政资金的高效使用。财务制度收入管理支出

管理切实有效，预算执行、资金落实等方面严格合理。

业务方面遵循完整合理的计划、实施、管理、验收等环

节，并拥有规范合理的相应机制，能保证项目的实施。项目

施工前能够对 产出效果进行客观合理的预判和分析。施工

中管理职责分工明确，对质量把关严格遵循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或企业标准。事后积极进行自评，方法科学。

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绩效评价工作相关规定和制度仍需要在具体的实

施过程中进一步巩固完善；二是部分干部职工对绩效评价工

作认识和重视程度还有待加强；三是绩效评价工作与业务工

作衔接结合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七、有关建议

无


